《关于印发霍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政策解读

《霍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管理办法（试行）》由霍城县农业农村局、霍城县供销社于2020年5月11日联合印发，为准确理解政策，规范管理合作社，现对《办法》政策解读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主要意义 
农民合作社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坚力量。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产业类型日趋多样，合作内容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但其发展基础仍然薄弱，还面临运行不够规范、与成员联结不够紧密、扶持政策精准性不强、指导服务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提升霍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水平。
二、出台背景 
2017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19年9月5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 林草局、供销合作总社、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中农发〔2019〕18号）。2019年11月6日，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林草局、供销合作总社印发《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办法》（农经发〔2019〕5号）。为进一步加强霍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提升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三、主要内容解读
（一）规范化管理目标
完善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合作社的组织功能和运行水平，发挥合作社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每年规范提升合作社10家，不断增强霍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
（二）规范化管理要求
1、民主管理。依法在霍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独立的银行帐号。制订符合本社实际的章程，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社务公开制度、民主议事决策记录制度等内部规章制度，制度公开上墙，并认真执行。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社员大会和两次理事会。合作社成员都应当出资，具体出资方式、数额、比例按章程约定。
2、规范经营。具有本合作社生产经营需要的服务场所和设施，做到合法生产和经营，社员生产的农产品80%以上通过合作社收购、加工、销售，做到“五个统一”。
3、财务管理。配备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专业会计人员，无专业会计的要委托专业会计机构代办代管，确保财务管理规范。
4、诚信建设。要自觉开展诚信建设，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不做违纪违法之事，在经营、纳税、投资、金融等方面守法守规。
（三）规范化管理措施
1、登记备案。在市监局注册的合作社要在当地乡镇农业（农经）部门登记备案，由乡镇报县农经部门备案管理，县和乡镇两级农业（农经）部门统一协调管理，齐抓共管。
2、监管制度。建立农业、林业、水利、扶贫、供销、财政、市监局、税务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对合作社的规范化管理工作。
3、开展示范社创建。根据各级农经部门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办法开展示范社评定活动。
4、经验推广。及时总结创建示范社的先进经验，对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产品质量优、民主管理好的示范社，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形成良好的创建社会氛围。










